
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益环〔2026〕3号 签发人：谌映民

益阳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批准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

反馈“思想认识有偏差”问题涉及部分
县市区验收销号意见的请示

益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：

根据《中共益阳市委 益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益阳市贯彻

落实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方案〉的通知》

（益电发〔2024〕1号）文件要求，2026年 1月 14日，我局联合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

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林业局、市市场

监管局组成验收组，对 2023年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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馈“思想认识有偏差”问题涉及安化县、沅江市、南县、大通湖区

的整改情况开展现场验收，形成了《关于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

例行督察反馈“思想认识有偏差”问题涉及部分县市区验收销号意

见》。验收组一致认为，该问题整改结果已达到销号标准。验收意

见需反馈至安化县、沅江市、南县和大通湖区进行公示，现请市

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批准验收意见。

当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关于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馈“思想认识有

偏差”问题涉及部分县市区验收销号意见（报批稿）

益阳市生态环境局

2026年 1月 15日

（联系人：傅锋，联系电话：1376271352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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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馈
“思想认识有偏差”问题涉及部分县市区

验收销号意见
（报批稿）

一、问题描述

思想认识有偏差。一些干部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不够

深入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、紧迫性认识不足，解决影响生

态环境的根本性、长期性问题的有效办法不多，攻坚克难的决心

不强。对益阳市环境空气质量全省排名靠后问题，强调传输通道

影响、扩散条件不利、站点布局不合理等客观原因过多，而在思

想认识、职责落实、源头管控等方面努力不够。对大通湖水环境

质量难以达标问题，强调历史原因、功能定位、考核标准等客观

因素过多，而在控源降污、系统治理、综合施策等方面努力不够。

二、整改目标

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“党政

同责、一岗双责”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统筹规划，压实生态环境

保护责任，推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，完成省定空气质量指标和大

通湖国控断面水质总磷浓度年度考核目标。

三、验收标准

（一）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党委（党组）集体学习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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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内容，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

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，坚决扛牢“守护好一江碧水”

的政治责任，牢固树立和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

做到知行合一、以知促行、以行求知，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武

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政治担当，统筹调度推进。市蓝天办、市大通湖

治理工作组坚持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，市、区分别制定

《2023年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攻坚年行动方案》《大通湖流域水环境

治理任务清单》，明确了责任部门、任务要求和完成时限，全面压

实责任，统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和大通湖水环境治理，完成省定

空气质量指标，确保大通湖水质达到年度考核目标。

（三）深入开展环境空气质量全省排名靠后原因调查研究分

析，找准症结所在，出台《益阳市打好蓝天保卫战全面提升市中

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行动方案（2023－2025年）》，坚持系统治理、

科学治理、精准治理。强化蓝天办的统筹、协调、调度能力，压

实部门职责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“十查十做”工作要求。

四、整改完成情况

（一）深学细悟笃行，扛牢政治责任。安化县将习近平生态

文明思想纳入县委及各级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

内容，县委常委会、县政府常务会定期研究部署大气污染防治、

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等重点工作，组织召开加快推进中央、省生态

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问题整改及蓝天保卫战等专题会议；县级领导

多次实地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充分利用每年“六五环境日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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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全国生态日”等宣传日，以多种形式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。

深入学习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》，

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“三管三必须”责任体系，全

力推动全县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境新格局。沅江市深刻领会、

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“守护好一江碧水”

重要指示精神，市委常委会、市政府常务会议定期研究部署生态

环境保护工作。主要领导高位推动、高频调度，多次现场调研督

导环保问题，以实际行动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走深走实、见

行见效。南县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通过“第一议题”、

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、“南洲半月谈”等多种形式

开展系统学习，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入脑入心、落地生根。

县委常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《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》《地

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引导各级

领导干部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极端重要性，牢固树立“绿水

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发展理念，为县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筑牢思

想根基。大通湖区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

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

任务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和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的

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通过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形

式，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理念入脑入

心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。2024年以来，

6次区委会议、12次区管委会常务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

（二）保持战略定力，系统推进整改。安化县主要负责同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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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将打赢蓝天保卫战作为践行“两个

维护”的实际行动和检验政治担当的重要标尺。县生环委办、县

蓝天办坚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部署重点任务，系统推进大

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。2025年安化县环境空气质量 PM2.5平均浓

度为 28.1微克/立方米（目标值 29.5微克/立方米），优良天数比例

94.8%（目标值 94.5%），重污染天气 3天（目标值 3天），达到年

度目标要求。沅江市统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和大通湖水环境治理。

坚持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蓝天保卫战工作，持续改善环境

空气质量。2025年沅江市环境空气质量 PM2.5平均浓度为 30.2微

克/立方米（目标值 32微克/立方米），优良天数比例 94%（目标值

93.5%），重污染天气 2天（目标值 2天），达到年度目标要求。每

年制定《沅江市大通湖流域水环境治理任务清单》，持续加强入湖

水质管控，推进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，通过一系列举措，为大通

湖水质持续改善做出沅江贡献。2025年大通湖国控断面总磷平均

浓度 0.071mg/L，达到年度考核目标。南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

人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大通湖南县流域水环境治理、

环境空气质量提升、国省控断面水质提升等重点工作，着力解决

一批突出环境问题。2025年南县环境空气质量 PM2.5平均浓度为

32.4微克/立方米（目标值 35微克/立方米），优良天数比例 91.8%

（目标值 91%），重污染天气 2天（目标值 2天），达到年度目标

要求。印发《南县大通湖水环境治理任务清单》，严格按照“退养、

截污、疏浚、增绿、活水”十字方针，持续推进绿色防控农药减

量增效、测土配方施肥、通湖沟渠水草种植等工作。2025年大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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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总磷平均浓度达到省定考核目标。大通湖区建立生态环境保护

工作常态化工作调度会机制，组织各部门单位研讨会商大通湖水

环境治理工作、大气污染防治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等重点工

作。先后制定《大通湖区 2023年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攻坚年行动方

案》《大通湖区中心城区 2025年春节前后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管控

工作方案》，压紧压实各方责任，推动各项部署落到实处。2025

年大通湖区环境空气质量 PM2.5平均浓度为 29.4微克/立方米（目

标值 29.8微克/立方米），优良天数比例 95.07%（目标值 95%），

无重污染天气（目标值 0天），达到年度目标要求。科学制定《大

通湖流域水环境治理任务清单》，明确责任部门、任务要求和完成

时限，全面压实各方责任。近几年大通湖总磷均值均达到年度考

核目标。

（三）全面复盘分析，科学精准防控。安化县出台《安化县

打好蓝天保卫战全面提升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行动方案（2023-2025

年）》，从不同层面细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内容，明确工作目标、

治理原则和防治措施，同时强化县蓝天办的统筹、协调、调度能

力，压实部门职责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“十查十做”工作要

求。沅江市出台《沅江市打好蓝天保卫战全面提升市中心城区环

境空气质量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，邀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

开展在线解析走航，抽调人员组成工作专班，集中办公，全面统

筹调度全市蓝天保卫战工作，按照大气污染防治“十查十做”工作

要求，强化巡查督导，确保了指挥更高效、行动更有力、防控更

严密。南县先后制定《南县 2023年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攻坚年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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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》《南县关于打好蓝天保卫战全面提升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行动

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，聘请第三方公司构建立体遥感监测体系，

运用颗粒物激光雷达技术，对城区污染点实施 24小时不间断扫描，

累计交办污染事件 700余件。同时对站点周边、城区范围及污染

热点频发区域开展动态巡查，做到发现即交办、交办即处理，实

现“监测一交办一处置”的闭环工作机制，全面推进大气污染防治

攻坚，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大通湖区出台《大通湖区打好蓝

天保卫战全面提升市环境空气质量行动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，锚

定“一年有改观、三年明显提升”的目标，多管齐下、全面发力，

空气质量实现了明显提升。

五、现场核查情况

经组织整改验收成员单位人员通过查看现场、查阅资料等方

式进行核查，初步认定整改合格，达到整改目标。

六、验收销号结论

参加检查验收人员一致认为：该问题中安化县、沅江市、南

县、大通湖区的整改结果达到销号标准，拟同意申请销号。

七、下阶段工作建议

（一）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

实提高站位，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

各级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和领导干部培训

必学内容，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、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，自觉用

以统一思想、统一意志、统一行动，以督察整改的实际行动践行

“两个维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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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持续推进大通湖水环境治理。巩固既有成果，继续把

大通湖水环境治理作为首要和长期战略任务来抓，严格落实省委、

省政府“退养、截污、疏浚、增绿、活水”十字方针工作要求，进

一步压实各单位治理责任，凝聚工作合力，保持攻坚力度不减、

标准不降，扎实做好电排涵闸管控、养殖尾水监管、蓝藻水华防

控、引水活水调度、水生植被恢复等工作，推动“十五五”大通湖

水质持续改善。

（三）持续攻坚大气污染防治。一是强化源头防控。统筹优

化产业、能源、交通结构，制定实施更严格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，

强化工业园区污染源在线监测监控；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，

重点推进砖瓦、发电等重点行业清洁化运输，加大老旧柴油货车、

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淘汰和治理力度。二是严格精细化管控。

对标对表，严格落实“一站一策”精细化管控方案，一站点一专班

一方案一抓到底。三是强化精准攻坚。用实用好“美丽蓝天”项目

资金，持续深入推进重点行业企业深度治理，整治淘汰一批“散乱

污”企业。配套优化秸秆综合利用与管控补贴机制，重点抓好稻虾

田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。强化烟花爆竹污染源头治理，优化

调整禁限放区域，依法撤销不达安全条件的零售门店，实现市场

投放与经营单位“量数双减”。



— 10 —

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年 1月 15日印发


